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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泰山都市計畫(塭仔圳地區)
細部計畫(配合市地重劃開發)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

113年2月20日

新北市政府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2說明會目的

 依「都市計畫法」辦理

- 自113年2月5日起至113年3月10日止公開展覽共計35日

- 113年2月20日於泰山區公所舉行說明會

 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

姓名、地址，向新北市政府提出意見，由新北市都

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3法定辦理程序

目前辦理事項
後續辦理事項

都市計畫
公開展覽前舉行座談會

彙整民眾陳情、建議意見

提送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彙整民眾陳情、建議意見

計畫公告發布實施

112.10.31

研擬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後續
辦理

• 公開展覽說明會：
113/2/20(二)上午10:00
新北市泰山區公所

• 113/2/5起公開展覽35天

依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
修正書圖並報請新北市政府核定

公開
展覽
階段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4計畫緣起

4

87年
3月 變更新莊、泰山(塭仔圳地區)

(三期防洪拆遷安置方案)

發布實施

91年
12月

細部計畫實施

開啟塭仔圳地區的整體開發

109年
8月

第一次通盤檢討

採公辦市地重劃辦理

目前市地重劃

完成地上物拆遷補償完竣
刻正辦理工程施工

本案配合重劃作業
參酌未來發展需求
辦理細部計畫變更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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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令依據

 都市計畫變更法令依據

- 都市計畫法第27條

- 都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列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行變更：

1. 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2. 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3. 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4. 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辦理公開展覽法令依據

- 都市計畫法第19條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6市地重劃範圍

6

 本案位屬泰山都市計畫(塭仔圳地區)
細部計畫，並配合新北市新、泰塭
仔圳市地重劃(第一區)辦理整體開發。

泰山都市計畫(塭仔圳地區)
細部計畫範圍
226.6811公頃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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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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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7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變更泰山都市計畫(塭仔圳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109年8月5日發布實施)

- 計畫目標年115年，計畫人口47,000人(居住密度480人/公頃)

分區/用地 面積(公頃) 備註

土地

使用

分區

第一種住宅區 3.6264 不參加市地重劃

第三種住宅區 104.1649

第一種商業區 5.0363

第二種商業區 14.2155

醫療專用區 1.6044 配合輔大醫院個變

宗教專用區 2.5221 配合4處天主教會

電信專用區 0.1111

加油站專用區 0.6491

保存區 0.0778

小計 132.0077

公共

設施

用地

醫療服務用地 0.0279 溝渠用地 4.1659

機關用地 0.2411 變電所用地 1.1057

學校用地(文小) 4.2524 捷運系統用地 0.4811

學校用地(文中) 5.0605 交通用地 0.1351

公園用地 17.3970 人行步道用地 0.0977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用地
3.7624 園道用地 1.2810

兒童遊樂場用地 1.8336 綠地 0.7018

停車場用地 0.8667 綠地兼道路用地 0.3904

廣場用地 0.2489 道路用地 52.0486

廣場兼捷運系統用地 0.5757 小計 94.6734

合計 226.6811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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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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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本次配合變更位置

泰山都市計畫(塭仔圳地區)
細部計畫範圍

變更位置

 依據「新北市新、泰塭仔圳市地重劃案(第

一區、第二區 )重劃及開發工程」內容

配合重劃作業所需辦理個案變更。

 本次變更案涉及泰山區部分，合計1處。

 配合全市通案性規定，修訂部分土管要點。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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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位置

變更內容

原計畫 新計畫

西 南 側 住 三

(R3-37)街廓

第三種住宅區

(0.02公頃)

綠地用地

(0.02公頃)

- 案內街廓之第一種住宅區屬排除

公辦市地重劃範圍（再發展區），

考量其既有建築物緊鄰西側第三

種住宅區，且現況未有排水系統，

未來恐有無法對外連接至區域性

排水系統之疑慮。

- 為避免重劃工程後造成該排除重

劃地區具排水疑慮，依排水設施

施工需求，於第一種住宅區及第

二種商業區間，增設2公尺綠地

用地，作為重劃範圍內、外之緩

衝空間及維生管線施作空間，以

確保再發展區排水需求。

公
開
展
覽
草
案

  僅
供
參
考



10土管增修重點摘要

 推動新北市淨零碳發展政策，增訂建

築能效標示及低蘊含碳建築標示相關

容積獎勵項目及規定。

 因應現行捷運新莊線、機場捷運線及

規劃中之五泰輕軌、泰板輕軌行經，

增訂本計畫區得申請增額容積之適用

範圍。

 為加速及主動取得本市區域型重點公

共設施，有效提升本計畫區公共服務

水準，增訂接受基地以繳納代金方式

移入之容積量，不得低於當次申請容

積量之5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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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都市計畫書閱覽
 都市計畫書請至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泰山區公所參閱，或至新北市政

府城鄉發展局網站(https://www.planning.ntpc.gov.tw/)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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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意見表達方式 12

 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

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單位）、地

址、聯絡方式、建議事項、位置、

理由及地籍圖說等資料，向本府提

出意見，俾供規劃及都市計畫變更

參考。

 如對本案尚有任何意見，請以書面

郵寄或親自送達新北市政府城鄉發

展局。

 如有疑義歡迎電洽新
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都市計畫科
(02-29603456
#7128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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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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